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兑付工作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市（州）、县（市、区、特区）、贵安新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持续强化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建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省级涉企专项资金拨付情况调度管理机制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决定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兑付机制，细化资金兑付流程，加快资金兑付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职责

（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职责。专项资金分为省本级支出资金和市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两部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年发布申报指南，牵头组织开展项目申报、项目评审，并依据项目评审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拟支持对象。负责制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明确各项目的资金支持额度，及时向省财政厅提供资金分配方案，做好省本级支出资金的预算执行和使用，配合省财政厅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和绩效目标。统筹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工作，定期了解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情况，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

（二）省财政厅主要职责。省财政厅负责组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报送的预算建议进行审核。将省本级预算和绩效目标及时批复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并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时下达市县转移支付资金和绩效目标。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将专项资金及时下达至项目所在市（州）、县（市、区、特区）财政局；将省本级支出的专项资金指标，及时推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专项资金的预算执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和指导绩效监控、绩效评价。

（三）市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在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达财政专项资金后，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资金拨付申请和清单，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金拨付。做好预算执行、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以及辖区内专项资金项目监督管理工作。
（四）市县财政部门主要职责。在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达财政专项资金后，各地财政部门依据同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提交的资金拨付申请及相关材料，一次性及时全额将资金下达和拨付到位。会同同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的预算执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二、细化资金拨付流程

（一）省本级支出资金拨付流程。

1.制定资金分配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资金审核程序，对拟支持项目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形成资金申请文件报送省财政厅。

2.下达资金预算：省财政厅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按规定及时将省本级支出的预算指标推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预算执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资金文件做好预算执行，对开展各类专项工作、活动、大赛等经费按照购买服务有关规定或实际支出做好省本级资金预算执行有关工作；对其他涉企补助资金，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15个工作日内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金兑付资料，收齐资金兑付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兑付至项目实施单位。
（二）市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拨付流程。

1.制定资金分配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资金审核程序，对拟支持项目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形成资金申请文件报送省财政厅。

2.下达资金预算：省财政厅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达资金文件，资金文件下达后及时将市县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预算指标推送至项目所在市（州）、县（市、区、特区）财政局。
3.预算执行：市（州）、县（市、区、特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省级下达的专项资金文件，分类做好专项资金预算执行。

融资贴息类项目：市（州）、县（市、区、特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金兑付有关资料。对已支付银行利息部分，于收到兑付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后的资金拨付申请和清单；对未支付银行利息部分，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按季提供对应利息支付资料，并于收到相关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后的资金拨付申请和清单。同级财政部门收到拨付申请后，根据经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的拨付申请和清单，于15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到位。

以奖代补类项目：市（州）、县（市、区、特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金兑付有关资料，并于收到兑付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后的资金拨付申请和清单。同级财政部门收到拨付申请后，根据经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的拨付申请和清单，于15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到位。

直接补助类项目：市（州）、县（市、区、特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指导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金兑付资料，并于收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后的资金拨付申请和清单。其中，对项目实施进度不足50%的项目，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占资金下达总额的比例申请拨付资金；对项目实施进度超过50%但未建成的项目，按照资金下达总额的一半申请拨付资金；剩余资金待项目验收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申请拨付。同级财政部门收到拨付申请后，根据经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的拨付申请和清单，于15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到位。

三、加强监督管理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强化资金拨付是推动我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牢固树立全流程监管理念，将资金拨付作为资金监管的重要环节，把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全周期管理紧密衔接，进一步强化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压实各方责任。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坚决扛起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监督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资金拨付机制。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严格资金拨付审核把关，跟踪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各级财政部门要组织做好预算执行，强化资金拨付。

　　（三）严肃责任追究。对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慢、拨付不及时的市（州）、县（市、区、特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在全省范围内通报。对零拨付、支出进度持续较慢的市（州）、县（市、区、特区）采取督导调研、约谈（或发送工作提示函）、收回资金等措施，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对于情况特别严重的，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有管理权限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